
1

生态服务价值、退耕还林及其补偿价格

——最小数据方法在重庆黔江区的应用
1

周静璇 1，周洪文 1，2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2.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为探讨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其补偿标准，文章以黔江区耕地产出为依据，运用最小数据

方法，利用单位面积退耕还林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模拟出水源涵养供给曲线。结果表明：实施生态补

偿可以激励农户自愿退耕，随补偿价格的提高，退耕比例以及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均可显著提高。政策规定的补

偿水平下仅能使 2.50%的退耕土地得到的补偿不低于其机会成本，相应的退耕还林地提供的水源涵养量仅为

4.0873 10
6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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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的退耕还林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项目之一，可持续性是该项工程的关键，一旦过了补偿期，退耕农户很有可

能因收入问题而复耕
[1]
。中国现有的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的实施主要由政府推动，其补偿依据主要是农民参与退耕还林产生的直接

经济损失
[2]
，参与的主体较为单一且补偿标准的依据单薄，直接造成补偿额度的不合理，无法充分体现补偿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3]
，

不能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因此，确定生态补偿金额，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既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环节，也是退耕还林工

程持续性的有效保障。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生态服务评价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但由于生态系统结构复杂且

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还不成熟，所以生态服务的价值估算往往远超当地财政的承受能力
[4]
。有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

偿标准的制定应考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
[5]
，基于这一观点，不少学者采用机会成本的方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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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的机会成本
[6-7]

等，此机会成本停留在宏观调查层面，只简单地取平均值，忽略了个体差异，致使补偿标准与实际情况的

不符，影响实施效果。

事实上，有“损失”才需“补偿”，生态补偿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激励机制，生态补偿标准直接影响补偿对象的决策行为。

对于理性的经济人而言，自愿参与生态补偿的条件是补偿标准高于机会成本，因此，补偿标准越高，参与者自然越多，生态系

统服务的供给量就越高，反之供给量低
[8]
。生态补偿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成本有效，即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去获取最多的生

态系统服务
[9]
。因此，需要分析补偿标准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二者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合适的生态补偿标准。对此，Just&Antle

[10]

于 1990 年构造了一个农业与环境政策关系的概念模型，将生态环境和经济系统相联系，这需要高质量的生物物理和经济数据并

且要开发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生态与经济模型，无疑增加了工作量，加大了研究成本，实际操作性不强。对于此，Antle&Valdivia
[11]

在 2006 年提出了最小数据法，此方法从补偿对象的理性决策角度出发，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来推导生

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进一步确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

本文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以退耕还林政策现行实施方案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运用最小数据方法，通过单位面积退

耕还林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模拟出水源涵养供给曲线，分析分别在现行补偿标准、平均机会成本、最佳补偿标准

下的退耕比例和退耕土地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旨在实践中丰富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理论与方法，并为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相关

政策提供借鉴。

2、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黔江区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属武陵山连片特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耕地坡度在 25。以上，是我国退耕

还林工程首批示范区县。同时，黔江区属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长江流域自然保护重点区域，也是水源涵养重要区域。2016

年 9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强化五大功能区生态调控，其中渝东南生态保

护发展区要突出生态修复和保护，要以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为重点，着力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

研究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渝东南的黔江区 2005-2009年村级社会经济情况普查。本次普查涵盖全区 30个乡镇（街道）共

218 个村（居委会），剔除掉种植业生产所占比例小且与退耕还林关系不大的部分城区居委会（村）后，保留 196个村（居委会）

的数据，以其 5 年种植业收入的均值衡量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退耕还林补偿额度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

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210号）》

和《退耕还林条例》确定。

3、研究方法

3.1最小数据方法

最小数据方法主要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来推导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首先，假设同一地块 5有两种

利用方式 a和 b，当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时，单位土地面积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为 0；当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b时，单位

面积土地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为 e，亦即土地利用方式由 a变为 b后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为 e。考虑到计算过程中分析的是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量的变化情况，故此假设不影响结果。

同时，假设农户使用土地和管理决策皆基于经济福利最大化，并且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期望收益为 v（p,s,z）,其中，p

表示土地利用产出的价格参数，s 表示某一地块，z=（a,b）表示土地利用方式。当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 时，在单位面积土

地上的期望收益为 v（p,s,a）,当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b 时，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期望收益为 v（p,s,b）。为简化分析，

假设转换土地利用方式的成本为 0，在没有生态补偿的情况下，农户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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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1）

若   ，    ，即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 的收益大于选择 b 的收入时，则农户将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反之则选择土地利用

方式 b。

若已知   ，  的空间分布，可得其概率密度函数    ,进一步可得出釆用土地利用方式 b 的土地单元的比例    ：

                           
 

  
（2）

给定一个总面积为 H的区域，在没有实施生态补偿的前提下，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为：

             （3）

公式（1）～（3）中：出   ，  是关于价格参数 p的函数，因此    同样也是关于价格参数厂的函数，而    被看作是生

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基线，H·e表示区域内所有土地 b类利用方式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总量。

为了在基线水平上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目标，向农户进行生态补偿。此时，如果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在单位面积

土地上的期望收益仍为   ， ，  ；如果农户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b，则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期望收益变为   ， ，       ，

其中  表示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生的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价格，即当农户跟随政策导向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后，在单位土地面积

内，每增加一单位的生态服务供给，则补偿农户  元。此时：

   ，      ， ，      ， ，       （4）

如果   ，    ，即      ，没有农户愿意选择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将继续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a，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量仍为    ；反之，如果   ，    ，即      ，时，农户会自愿选择土地利用方式仏并接受生态补偿，土地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在原来的    基础上有所增加。上述不等式中，   表示农户提供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成本。

根据前文定义的 概率密度函数    ，同样地，可定义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从而，当补偿标准为  时，机会成

本   从 0到  变化时，土地利用方式由 a转为 b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记为   ，   则：

   ，                             ，     
  

 
      （5）

同时，有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总量   ，   ：

   ，                             ，          （6）

式中：         ，       表示当农户自愿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b 时，即      时，土地利用方式从 a 改变成 b 增加的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

综上所述，在已知新增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     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公式（6）计算出补偿标准  。利用最小数据方法确定

补偿标准，其过程可以以坐标图描述为用机会成本曲线推导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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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单位生态服务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的生态服务供给曲线
[11]

3.2林冠截留剩余量法

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主要由森林土壤的拦截、渗透及雨水的贮藏三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森林土壤不会因水分饱和

而产生地表径流，因此可通过降雨量和林冠截留率来计算森林水源涵养量
[12]
。

                （7）

式中 t 表示年份，  为区域森林年水源涵养量，m
3
； P 为年降雨量，mm；  为第 i 类森林类型的占地面积，hm

2
；  为第 i

类森林的林冠截留率。

4、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黔江区第一阶段退耕还林以生态林为主（生态林面积比例不小于 80%，经济林面积比例不大于 20%），第二阶段取消

了这一比例限制。因此，第一阶段退耕还林水源涵养量对生态林和经济林分别进行计算。通常情况下，经济林林木下面为草地，

而草地水源截留量远远小于林冠截留量，因此文章忽略草地水源截留，只考虑林冠截留量，用林冠截留剩余量法计算得到水源

涵养量作为参考，进一步运用最小数据法，利用机会成本模拟出水源涵养量供给曲线，从而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4.1水源涵养量

据气象数据，黔江区年均降雨量为 1 2 1 3 mm，生态林（主要是阔叶林）和经济林对应的林冠截留率分别为 31.2%和 26.1%。

根据公式（7）估算研究区域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为：生态林                ，经济林                。

4.2退耕地机会成本的正态分布检验

考虑退耕还林后农户的直接损失主要为种植业收益的减少，假设退耕后单位面积林地的净收益为零，则研究区域单位面积

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为原种植业的净收益。依据 2005-2009 年的普查数据，黔江区单位面积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 均值为

18117.79 元/hm
2
，标准差为 7623.64 元/hm

2
。因此，退耕后建设生态林时，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   的均值为 2.1710

元/m
3
,若退耕后建设经济林，则   的均值为 2.0212元/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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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TLAB软件中用 Lilliefors 检验法对单位面退耕还林机会成本 的正态分布进行检验，h值为 0，即在显著水平 a=0.05

的情况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单位面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 服从正态分布。退耕后建设生态林的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

   也服从正态分布。利用 Excel绘制单位面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 的空间分布如图 2所示。

图 2 单位面积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空间分布图

4.3水源涵养量及补偿标准

现已知单位面积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 和单位面积林地的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   ，根据公式（5）利用 Excel 模拟出单

位面积退耕林地的机会成本 与退耕还林面积比例   ，   和退耕林地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     间的关系如图 3和图 4所示。

图 3 补偿价格与退耕比例关系

图 4 补偿价格与退耕还林水源含养量关系

图 3 和图 4 显示，随着单位面积退耕还林水源涵养量补偿价格的增加，自愿退耕的土地比例上升，退耕林地提供的水源涵

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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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阶段的退耕还林实施政策，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公顷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2250kg；从 2004 年起，按每

千克粮食（原粮）1.40元计算，且每公顷退耕地每年补助生活费 300元，年均折合 3450元/hm
2
。不同补偿价格下经济林和生态

林对应的自愿退耕面积及生态效应（水源涵养量）分别见表 1、表 2。以经济林为例，单位面积退耕林地水源涵养量补偿价格

pe=0.3849 元/hm
2
（若为生态林，则补偿价格 pe=0.4134 元/m

3
）时，在此补偿水平下能激励农地自愿退耕的比例约为 2.50%，即

759.95hm
2
，退耕林地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约为 6.8122×10

6
m
3
（同样面积的生态林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约为 6.3421×10

6
m
3
）；当

采用平均机会成本 18117.79 元/hm
2
，即单位面积退耕林地水源涵养量补偿价格 pe=2.0212元/m

3
时（生态林的补偿价格凡=2.1710

元/m
3
），自愿退耕的比例约为 50.00%，即 15198.91hm

2
,退耕林地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约为 1.3624×10

8
m

3
（生态林能提供的水

源涵养量约为 1.2684×10
8
m
3
）。若继续提高补偿标准，达到最佳补偿标准 pe=4.0759元/m

3
时（生态林的补偿标准 pe=4.3780元/

m
3
），能够激励自愿退耕还林土地面积比例达到 99.22%，即 30160.72hm

2
，此时退耕林地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为 2.7035×10

8
m
3
(生

态林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约为 2.5169×10
8
m
3
)。

表 1 第一阶段退耕还林补偿价格与退耕林地水源涵养量（经济林）

单位面积退耕林地水源

涵养量补偿价格/（元

/m
3
）

退耕
退耕林地提供的水源涵养量

/m
3

平均机会成本/（元/hm
2
）

比例/% 面积/hm
2

0.3849 2.50 759.95 6.8122×10
6

—

2.0212 50.00 15198.91 1.3624×10
8

18117.79

4.0759 99.22 30160.72 2.7035×10
8

—

表 2 第一阶段退耕还林补偿标准与退耕林地水源涵养量（生态林）

单位面积退耕林地水

源涵养量补偿价格/

（元/m
3
）

退耕
退耕林地提供的水源涵养量

/m
3

平均机会成本/（元/hm
2
）

比例/% 面积/hm
2

0.4134 2.50 759.95 6.3421×10
6

—

2.1710 50.00 15198.91 1.2684×10
8

18117.79

4.3780 99.22 30160.72 2.5169×10
8

—

5、结论

本文以林地水源涵养量表征生态服务价值基础，通过调查数据，基于农户的理性决策，釆用最小数据法，通过单位面积退

耕林地的水源涵养量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林地水源涵养量的供给曲线，将补偿标准与退耕林地所能提供的水源涵养量

结合起来，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生态补偿可以明显提高退耕林地的水源涵养量。分析结果表明，当补偿额度提高时，退耕还林面积比例会上

升，同时退耕林地提供的水源涵养量增加。若视补偿为投入，退耕林地提供的水源涵养量为产出，则边际补偿效益呈递减趋势，

并且当单位面积退耕林地的补偿价格处于拐点时边际补偿收益达到最高。

（2）第一阶段退耕还林工程中的补偿价格偏低，仅有约 2.50%的退耕地得到的补偿金额大于其机会成本。如果没有后续的

补偿手段，这一阶段的退耕成果将难以巩固。若要实现 50%的耕地自愿退耕还林，补偿价格应当提高到原标准的大约 5倍，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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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以作为制定退耕还林后期扶持弥补政策的参考。

（3）考虑到国家目前已经开展的第二阶段退耕还林的相关政策解除了对生态林比例的限制，且与第一阶段相比没有明显提

高补偿标准，则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退耕主体会更倾向于栽植经济林。各地方政府应当注意引导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林种，以

尽可能稳定其产品（如各种水果、干果）的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的稳定，以此弥补政策性补偿的不足，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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